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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出口管制 

2016年年初，美国政府部门 BIS将一家中国企

业列入其受监管名单（Entity List）。历时一年，

该企业最终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缴纳罚金并

承诺做出后续整改，得以从前述名单中移除。这起

案件一时间吸引了各界的关注。我们希望广泛参与

全球贸易活动的众多中国企业能藉此获得充分警

示。中国企业应当正视美国出口管制这一无法回避

的问题，掌握基本知识，并建立合规体系，以避免

因不合规而承担被列入限制名单和巨额罚金等不

利后果。 

一 什么是美国经济制裁与出口管制 

1. 美国经济制裁 

美国政府通常因外交、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等

原因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通过在金融、商业

等方面设定种种限制，除食品和药品等人道主义救

援物品外，几乎所有与受制裁国家直接或间接发生

的交易均被视为对美国经济制裁的违反。 

2. 美国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作为美国政府针对特定国家实施经

济制裁
1
的手段之一，是指 OFAC、BIS 和 DOJ

2
等美

                                                        
1 美国政府实施经济制裁依据的主要法律是 1977 年生效的《国际性

紧急状态下经济权利法案》（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即 IEEPA）。 
2 OFAC 即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BIS 即美国商务部工

国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反恐以及高新技术保护

等目的，限制或禁止向某些特定目的地出口含有美

国成分产品的制度。 

在一起近期发生的案例中，一家中国企业在间

接向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伊朗出口含有美国

成分的电信通信产品后，被认定为违反了美国《伊

朗贸易制裁规则》（Iranian Transactions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下称“ITSR”）和《美国出口管制规

则 》（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 下 称

“EAR”）。最终，该企业以同意支付罚金为代价，

获得了与美国政府的和解，并在和解协议中承诺将

在公司内部建立符合美国要求的贸易合规审查体

系。也就是说，获得和解的成本除谈判过程支出的

各项费用和罚金外，还包括高额的第三方监管成本。 

除经济损失外，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则还可能

导致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在某涉及中国公司的案件

中，某美国公司及其中国全资子公司将美国境内生

产的用于核电站的涂料通过中国向巴基斯坦转出

口，BIS 做出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后，还对

该美国公司销售主管个人处以 500,000美元的罚金，

对中国公司董事处以 250,000 美元的罚金，该董事

业与安全局（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和 DOJ 即美国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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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列入 BIS Denied Persons List，即任何美国实体

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3
 

二 中国企业受美国出口管制的管辖合理吗 

美国出口管制的适用规则众多，但无论是

IEEPA、EAR 还是 ITSR，其性质均为美国国会制定

的国内法。在贸易活动这一纯粹的商事领域，强制

性地对国外实体适用国内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美

国法和中国法对此的规定都比较模糊，而实践中的

处罚案例，多为涉案企业权衡利弊后的妥协。 

就美国法的规定而言，IEEPA-1705 条款规定，

从事 IEEPA 项下违法行为的“person”将受到不超

过违法交易所涉金额两倍的罚款。但是，IEEPA 并

未明确其项下“person”应包括其他国家的实体。

OFAC 在其与某中国企业签订的和解协议中也未就

适用 IEEPA 的原因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各国政府均极力反对美国用国内法对其

他国家企业实施制裁，欧盟甚至通过立法明确其立

场
4
。实践中，由于美国政府会将涉嫌违反出口管制

规则的非 US Persons 列入受监管名单，这些企业的

贸易活动往往受到较大影响。当企业被列入 BIS 

Entity List，则任何有意与其就特定产品进行直接或

间接出口贸易的 US Persons 均需获得 BIS 依申请逐

案颁发的许可（BIS License），否则不得进行任何贸

易活动。 

目前，中国企业在通信、电子、医疗以及航空

等领域中，仍很大程度地依赖美国供应商对某些关

键材料、部件及技术的提供，一旦被列入 BIS Entity 

List，将极大增加企业的贸易成本，甚至可能在获得

BIS License 前不得不完全停止其生产经营活动。因

                                                        
3 Section 6.8(d), Handbook of Export Controls & Economic Sanctions, 

by Kay C. Georgi and Paul M. Lalonde 
4 欧盟以美国经济制裁法案违反了国际法为由，于 1996 年通过了 

此，与美国政府的和解成为较为现实的选择。 

可见，美国出口管制相关的合规要求是参与全

球贸易的任何一家中国企业都无法忽视和规避的

问题。 

三 中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

规则的影响 

既然中国企业难以主张不受美国出口管制规

则的管辖，并将承担极为严重的不利后果，我们建

议中国企业在开展贸易活动时，首先从以下几个方

面把握其是否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影响： 

1. 企业性质 

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直接管辖的是所有的“US 

Persons”，即 

 任何美国公民； 

 非美籍的美国永久居民； 

 根据美国法设立的任何组织形式的实体； 

 美国实体在美国以外的分支机构； 

 身处美国的任何个人、分支机构、代表处或办

事处。 

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已经设立了美国

子公司，或在美国开设分公司、代表处或任何形式

的分支机构，都将被视为 US Persons 而直接受制于

美国出口管制规则。 

2. 产品来源 

根据 EAR 的规定，除直接来源于美国的物品

外，下列产品同样视为“源自美国”： 

EU Blocking Regulation（欧盟 2271 号条例），明确反对其他国家国

内立法在欧盟的域外效力，并规定任何欧盟的公民或实体因适用美

国经济制裁法案而遭受损失的，有权要求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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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前位于美国境内的产品； 

 外国制造但含有 25%以上美国成分的产品（如

销往伊朗、朝鲜等国，则为 10%）； 

 外国制造但是源自美国的技术的产品。 

3. 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 

关于某类产品是否受限于美国出口管制规则，

需结合 EAR 项下的《商业限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下称“CCL”）及 EAR-Part738 中的

《商业国家表格》（Commerce Country Chart，下称

“CCC”）进行判断，即根据 CCL 确认的产品受限

原因，对照 CCC 中关于拟出口国在该原因项下的

规定，确定是否允许将该产品向该国出口。而就

CCC 中列明的美国经济制裁对象而言，包括伊朗、

朝鲜、古巴、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国，则受到更为

严格的限制。以朝鲜为例，除食品和药品外，任何

美国产品均不得向该国进行出口。 

CCL 按照一定规则赋予其项下物品出口管制

分类编码（Export Control Classification Number，下

称“ECCN”）。CCC 按受限原因（如国家安全、防

止核扩散、反恐、生化武器、导弹技术等），对全世

界各个国家的受限出口产品类别分别做出了规定。

例如，除加拿大外，不得对任何国家出口因“国家

安全”和“导弹技术”原因受限的产品。 

以向伊朗出口编码为 ECCN3B001 的产品为例，

3B 代表电子类产品，001 表明其受限原因为国家安

全，即拟向伊朗出口编号为 ECCN3B001 的半导体

产品及材料时，因 CCC 规定不得向伊朗出口任何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受限产品，则可以确认擅自向伊

朗出口 ECCN3B001 将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则。 

CCL 中包括一系列编号为 EAR99 的物品，涉

及的产品种类包括核材料、化学产品、材料处理类、

电子产品、计算机、通信和信息安全产品、传感器

和激光产品、导航和航电产品、船用产品以及推进

系统、航空产品等。EAR99 物品虽不具有 ECCN 编

码，但同样受到广泛的出口限制 

4. 交易对象 

OFAC 会不定期更新其特别指定国家和被封锁

人 员 清 单 （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下称“SND List”）。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20,000 个企业或个人被列入该清单。关

注 SND List 将有助于了解谁是“危险”的交易对象。 

如果交易对象列明于 SND List，其所有财产及

财产权益均应被美国政府冻结，而财产和财产权益

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甚至包括列入者的应付账款。 

与列入 SND List 者的交易将面临极大的不便

利。所有 US Persons 均被禁止与任何 SND List 中

列明的企业或个人进行交易，而该等禁止的范围也

可以称得上是事无巨细的，例如，如果某提单项下

货物是由列入者拥有的船只装载的，则 US Persons

将不得执行该提单。 

四 中国企业应建立全面合规体系 

美国目前尚处于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强势地位，

加之美元作为通用结算货币和美资金融机构对国

际贸易活动的深度参与，我们建议中国企业应充分

准备、积极应对，降低自己的合规风险，避免承受

不利后果。 

1、 正视合规要求，避免因“规避”遭受处罚 

中国企业应该正视出口管制的合规要求。所谓

“合法”规避，本身就是危险的。美国出口管制规

则本身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美国政府在解释和

适用相关规则时又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被

发现通过各种手段对出口管制进行规避，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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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定为对出口管制规则的故意违反，由此可能被

适用最高限的处罚。我们建议企业在出口管制问题

上，不要忽视任何可能的信号，一旦对是否合规存

在任何疑问，应及时寻求专业建议。 

2、 在贸易活动中进行自我检视 

在开展全球贸易活动时，无论中国企业是否构

成 US Persons，均应根据上文第三节内容，对交易

相对方、交易产品的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等内容进行

审慎调查，尽量避免参与任何可能构成违反美国出

口管制规则的贸易活动。 

 审查产品：了解产品的所有材料及技术来源，

评估其是否属于被出口管制的产品； 

 审查交易全流程：对每个环节的当事方、最终

用户、交易方式等进行审查，以确保该交易出

口管制合规。 

3、 发现违规行为时 

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则

的贸易活动，应该立即停止相关贸易活动，例如，

通知承运人暂停运输。 

如初步调查未能完全排除违规可能性，应立即

开展内部调查，并注意保留所有相关的证据。初期

的内部调查可以由企业内部法律顾问或合规顾问

负责，因为他们通常对公司的人事、管理、产品、

商业安排有着较深的理解。但是，一旦在调查中发

现事件所涉人员较广、尤其是可能涉及管理层时，

我们建议，企业应尽早寻求外部专业顾问的意见，

并由外部顾问主导调查活动。一方面，使用外部顾

问进行调查能够更好的做到企业内部的信息保密，

降低调查活动对正常商业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

与 FCPA 调查类似，外部顾问的调查结果更具有独

立性，而这将有利于政府主管机关采信企业的调查

结果。 

如果内部调查后确定企业参与的交易活动违

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则，企业应慎重考虑主动向监管

机关披露，而众多案例的处罚结果显示，主动披露

是企业获得较轻处罚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在与全球贸易相关的跨境投资活动中的注意

事项 

如果中国企业计划通过跨境并购扩展海外市

场、开展投资活动，同样需要关注目标公司在 EAR、

IEEPA 等方面的合规性，尤其是对意图通过并购获

得敏感技术及产品的交易，我们建议企业提前确认

实现该商业目标是否会构成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

则。 

尽职调查阶段，除一般并购交易的常见尽职调

查内容外，中国企业应对目标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

方面的合规性进行审查。如目标公司通过合规性审

查，可以要求其将未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则作为陈

述与保证的内容之一；如果目标公司在合规审查中

暴露出问题，中国企业应及时调整交易对价甚至终

止交易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交易交割阶段，如果目标公司的业务具有相对

较高的违规风险，如生产或销售军民两用技术及物

品的企业，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将目标公司在过渡期

内发生违反美国出口控制规则作为重大不利影响

事件，以更好的保护收购方利益。  

五 结语 

美国出口管制，乃至其他国家的出口管制，是

任何一家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企业不应忽视和

回避的问题。相关规则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同时

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给予执法机构很大的

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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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几乎所有的案例，我们不难观察到，所谓

“合法”规避很难真正奏效，反而是精心设计的规

避方案最终成为判定情节恶劣的根据。同时，在当

今时代，任何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沟通，都会留

下痕迹。很多案例往往最初也只是交易方式略显异

样，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而最终发现关键性证据。 

合规虽然可能暂时性的提高成本，甚至丧失部

分业务机会，但最终确实避免了高额罚单。我们真

诚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提高美国出口管制的合规意

识，正视合规要求，在内部合规体系和外部专业顾

问的共同努力下，为企业的全球贸易之路保驾护航。 

注明：原文首发于 LexisNexis《中国法律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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